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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023001
南京市高淳区桠

溪镇新塘村卫生

室

徐蓉贞

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、未

进行医疗废物处置的培训、

未进行消毒隔离技术的培训

警告；依据《医疗废物管理

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二条第

二、三项和《消毒管理办法》

第四十一条的规定

2023.6.8 0


